凌源市松岭子中心敬老院
维修改造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凌源市松岭子中心敬老院维修改造资金是市财政下达的专项用于该单位维修改造工程的补助资金，必须坚持“专款专用”的使用原则，严谨挪作他用。
第二条  此项资金实行专户专帐管理，日常拨（支）付款工作由市民政局计财部门统一管理。
第三条  此项资金按工程施工进度分期拨付施工方，拨（支）付时，由松岭子中心敬老院提出用款申请，履行市民政局的相关财务结算手续。
第四条  此项资金使用完毕后，按法定程序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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